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莊佳峰  

0000000000000000

視同異議人  莊佳原  

            陳世芳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承輝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善美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張青立  

            張孫寶蓮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7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於113年7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

（司聲卷第137頁），異議人於同年8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

異議（本院卷第9頁），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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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

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

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定有明文。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或不利

益於共同訴訟人者，係指於行為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

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第一審受訴法院以裁定確定訴訟費

用額，應對全體當事人為之，若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

訟費用額之裁定不服，因對全體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其效

力與應負擔之金額應及於全體當事人。查相對人聲請確定訴

訟費用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確定

訴訟費用額事件受理並為原裁定後，僅異議人不服聲明異

議，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其效力應及於原裁定所列之其餘

相對人，爰將莊佳原、陳世芳、陳承輝、陳善美併列為視同

異議人，合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關於計算書二即共有

物分割部分，異議人亦有支出估價師費用新臺幣（下同）1

5,000元及代相對人張青立繳納地政規費2,000元，然異議人

疏漏未及提出收據應予一併計算，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情形，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

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

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於他造遲誤

該期間者，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法院得僅就聲

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

用額。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

時，除他造遲誤該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應視為各當事

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

他造之差額，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

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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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

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

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

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

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

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歷經

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

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3281號、高雄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號、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判而告確定在案，並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嗣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並釋明費用額之證據，聲請確定

訴訟費用額，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函文通知全體異議人依

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於函到5日內對相對人聲請

確定訴訟費用額表示意見，並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相對人

之計算書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該函文於113年5月8日

送達全體異議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足憑（司聲卷第35

至45頁），惟僅異議人莊佳峰、莊佳原遲誤上開期間逾期未

為提出，揆諸上揭說明，法院得僅就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費用

裁判之，而無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應視為各當事人應

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

之差額之適用餘地，則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僅

先就相對人、視同異議人陳世芳等3 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額

確定之，洵無違誤。是異議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計算書

二部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關於計算共有物分割部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異議人固陳稱於系爭民事事件中亦有支出訴訟費用（即異

議人主張之估價師費用15,000元及地政規費2,000元），參

照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異議人仍得依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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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另行向本院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附

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

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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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莊佳峰  


視同異議人  莊佳原  
            陳世芳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承輝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善美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相  對  人  張青立  
            張孫寶蓮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7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司聲卷第137頁），異議人於同年8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卷第9頁），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係指於行為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第一審受訴法院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對全體當事人為之，若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不服，因對全體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其效力與應負擔之金額應及於全體當事人。查相對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受理並為原裁定後，僅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其效力應及於原裁定所列之其餘相對人，爰將莊佳原、陳世芳、陳承輝、陳善美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關於計算書二即共有物分割部分，異議人亦有支出估價師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0元及代相對人張青立繳納地政規費2,000元，然異議人疏漏未及提出收據應予一併計算，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情形，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於他造遲誤該期間者，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他造遲誤該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歷經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1號、高雄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判而告確定在案，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嗣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並釋明費用額之證據，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函文通知全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於函到5日內對相對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表示意見，並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相對人之計算書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該函文於113年5月8日送達全體異議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足憑（司聲卷第35至45頁），惟僅異議人莊佳峰、莊佳原遲誤上開期間逾期未為提出，揆諸上揭說明，法院得僅就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裁判之，而無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之適用餘地，則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僅先就相對人、視同異議人陳世芳等3 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之，洵無違誤。是異議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計算書二部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關於計算共有物分割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異議人固陳稱於系爭民事事件中亦有支出訴訟費用（即異議人主張之估價師費用15,000元及地政規費2,000元），參照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異議人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另行向本院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莊佳峰  

視同異議人  莊佳原  
            陳世芳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承輝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善美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相  對  人  張青立  
            張孫寶蓮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7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於113年7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司
    聲卷第137頁），異議人於同年8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
    （本院卷第9頁），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
    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
    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
    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定有明文。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或不利
    益於共同訴訟人者，係指於行為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
    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第一審受訴法院以裁定確定訴訟費
    用額，應對全體當事人為之，若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
    訟費用額之裁定不服，因對全體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其效
    力與應負擔之金額應及於全體當事人。查相對人聲請確定訴
    訟費用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確定
    訴訟費用額事件受理並為原裁定後，僅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
    ，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其效力應及於原裁定所列之其餘相
    對人，爰將莊佳原、陳世芳、陳承輝、陳善美併列為視同異
    議人，合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關於計算書二即共有
    物分割部分，異議人亦有支出估價師費用新臺幣（下同）15
    ,000元及代相對人張青立繳納地政規費2,000元，然異議人
    疏漏未及提出收據應予一併計算，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情形，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
    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
    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於他造遲誤
    該期間者，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法院得僅就聲
    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
    用額。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
    時，除他造遲誤該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應視為各當事
    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
    他造之差額，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
    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
    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
    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出
    ，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
    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
    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
    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歷經
    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
    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3281號、高雄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號、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判而告確定在案，並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嗣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並釋明費用額之證據，聲請確定
    訴訟費用額，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函文通知全體異議人依
    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於函到5日內對相對人聲請
    確定訴訟費用額表示意見，並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相對人
    之計算書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該函文於113年5月8日
    送達全體異議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足憑（司聲卷第35
    至45頁），惟僅異議人莊佳峰、莊佳原遲誤上開期間逾期未
    為提出，揆諸上揭說明，法院得僅就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費用
    裁判之，而無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應視為各當事人應
    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
    之差額之適用餘地，則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僅
    先就相對人、視同異議人陳世芳等3 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額
    確定之，洵無違誤。是異議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計算書
    二部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關於計算共有物分割部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異議人固陳稱於系爭民事事件中亦有支出訴訟費用（即異
    議人主張之估價師費用15,000元及地政規費2,000元），參
    照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異議人仍得依民事
    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另行向本院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附
    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
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莊佳峰  

視同異議人  莊佳原  
            陳世芳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承輝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陳善美兼久保由紀子之承受訴訟人  

相  對  人  張青立  
            張孫寶蓮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7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司聲卷第137頁），異議人於同年8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卷第9頁），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係指於行為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第一審受訴法院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應對全體當事人為之，若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不服，因對全體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其效力與應負擔之金額應及於全體當事人。查相對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390號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受理並為原裁定後，僅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揆之上開規定及說明，其效力應及於原裁定所列之其餘相對人，爰將莊佳原、陳世芳、陳承輝、陳善美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關於計算書二即共有物分割部分，異議人亦有支出估價師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0元及代相對人張青立繳納地政規費2,000元，然異議人疏漏未及提出收據應予一併計算，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情形，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於他造遲誤該期間者，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他造遲誤該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歷經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1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1號、高雄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判而告確定在案，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嗣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並釋明費用額之證據，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函文通知全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於函到5日內對相對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表示意見，並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相對人之計算書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該函文於113年5月8日送達全體異議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足憑（司聲卷第35至45頁），惟僅異議人莊佳峰、莊佳原遲誤上開期間逾期未為提出，揆諸上揭說明，法院得僅就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裁判之，而無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之適用餘地，則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僅先就相對人、視同異議人陳世芳等3 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之，洵無違誤。是異議人執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計算書二部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關於計算共有物分割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異議人固陳稱於系爭民事事件中亦有支出訴訟費用（即異議人主張之估價師費用15,000元及地政規費2,000元），參照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異議人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另行向本院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